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提前、延後接受評鑑申請表

	所屬學院(通識教育中心)
	
	所屬系(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、處)
	

	教師姓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
	職稱
	

	申請日期
	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	提前評鑑

原因

(請敘明原因)


	※提前或延後評鑑之申請案，須於受評當年度5月31日前(受評當年2月-5月期間)檢附證明及填寫相關文件提出申請，並於8月31日前簽經所屬系（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、處）、學院(通識教育中心)及校長同意後得提前或延後接受評鑑，提前或延後評鑑申請案未獲通過者，仍須依所應評鑑之期程接受評鑑。


	延後評鑑

原因
	· 休假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分娩

· 借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· 出國進修(研究)                  

· 出國講學

	證明文件
	逐項列舉，並依次裝訂如附


	審

核

單

位
	系(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、處)
	
	學院(通識教育中心)
	
	人事室
	
	校

長


	


※備註：逐級核章後敬請送人事室備查。
115.03.23版








